補助同意書
本人擬就研發成果「○○○」報名大南方科研產業化平台優質專利徵選活動，並同意遵守以下規定事項：
1、 本人已詳實填寫繳交以下報名文件電子檔：
□研發成果推廣申請表暨專利費用分攤同意書(限用2023/7/1版本)
□提案評估表
□技術可替代性紀錄表
且已事先了解本梯次公佈之各項規則，並願意完全遵守。
2、 本研發成果之相關背景資訊如下表，若與報名文件內容不一致時，以本同意書所載為準：
	1. 計畫資助機關
	□國科會(計畫核定清單附於後頁)
□其他政府機構(名稱_____)
□無

	2. 智財權歸屬
	□成功大學100%
□成功大學___%、其他機構(名稱_____)___%

	3. 申請補助國別
(及類型)
	
(□發明 □新型□設計)

	4. □本研發成果之發明人全數皆為本校成員。
    □本研發成果之發明人包含外部機構成員(機構名稱及姓名_______)。


3、 本研發成果於本梯次活動獲得之補助項目，同意全數在今年度內支用完畢，且不會挪用至其他項目種類或其他專利國別。
4、 每一種補助項目皆遵守可授予金額上限之規定，倘若委辦個案時實際收費較此金額高，超出金額部分同意由本人自行籌措。
5、 本人同意親自或指派發明團隊中至少一人參加本梯次活動由產學創新總中心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
6、 本研發成果若經評選後獲得補助，同意參與由產學創新總中心所舉辦之技術媒合會(包含參與技術展示、和廠商對談等)。
7、 本人同意本梯次活動所獲補助金額計入必要成本(不限補助項目種類)應於本研發成果技轉時先行歸墊後再辦理分配。
8、 若本研發成果獲專利案申請費補助(下稱本專利)，於本專利申請後且於進入審查或維護階段時亦通過優化評選獲費用補助後之技轉權益收入，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專案核准本校補助全部專利費用」規定之比例進行分配。
9、 於本專利進入審查或維護階段已改為發明人自費後之技轉權益收入，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發明人負擔全部專利費用」規定之比例進行分配。
10、 本人知悉產學創新總中心/企業關係與技轉中心有視經費狀況調整本梯次進行方式之權利。
此致  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企業關係與技轉中心
[bookmark: _GoBack]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所屬系/所/單位：○○○○○○
西  元      年      月      日
(2026-04-22版本)
